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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盈市监处罚〔2025〕 61 号

当事人：查垠宇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\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\

住所（住址）：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******

经营者： \

身份证件号码：******

2025年10月14日，我局收到《盈江县公安局移送案件通

知书》（盈公（姐）移字〔2025〕05号）、《移交案件登记

表》（编号：盈公（姐）〔2025〕23号），简要案情：2025

年7月12日05时40分，查垠宇从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家中运输

一车烟叶至盈江县太平镇，在张**的介绍下交由蒋**和蒋**

以自己种植的烤烟烟叶名义交至盈江县太平镇烟叶站进行售

卖，于2025年7月12日被盈江县公安局民警当场查获。经称量

涉案烟叶共450公斤。该局认为当事人倒卖烟草专卖品的行为，

不构成刑事处罚，故将案件移交我局进行处理。经我局执法

人员对移送的案件材料（共41页）进行核查，当事人涉嫌倒

卖烟草专卖品的行为，经报请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10月14日

立案，当日，我局依法对当事人涉案的烟叶实施扣押行政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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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措施，并向当事人送达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

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盈市监强制〔2025〕28号）及《盈江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财物清单》（盈市监物清〔2025〕28号）各1

份，当日，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取证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未取得经营烟草专卖品许可的情况下，

于2025年7月11日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家中擅自将

烟叶运输至盈江县太平镇，在张**的介绍下交由蒋**和蒋**

准备运到太平镇烤烟收购站进行销售，于2025年7月12日凌晨

5时40分在太平镇黄龙村允摆寨子下货时被盈江县公安局民

警当场查获。因当事人不构成刑事处罚，根据管辖权限，该

局依法将案件移交我局进行处理。至查获之日止，当事人涉

案的烟叶共计450公斤。因当事人未建立相关进销货台账记录，

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我局收到《盈江县公安局移送案件

通知书》（盈公（姐）移字〔2025〕05 号）1 份、《移交案

件登记表》（编号：盈公（姐）〔2025〕23 号）1 份、《随

案移交清单》1 份、《情况说明》1 份，卷宗 1 册共 41 页，

证明了当事人倒卖烟草专卖品的行为，不构成刑事处罚，根

据管辖权限，该局依法将案件移交我局进行处理的事实；

2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制作《盈江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》1 份，证明该案件来源于其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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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移送，当事人未取得经营烟草专卖品许可倒卖烟叶的行为

符合我局管辖；

3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《盈江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盈市监强制

〔2025〕28 号）及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清单》（盈

市监物清〔2025〕28 号）各 1 份，证明了我局依法对当事人

涉案的烟叶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；

4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，并

制作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》1 份，进一步证明了

当事人未取得经营烟草专卖品许可倒卖烟叶的事实；

5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当事人签署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送达地址确认书》，证明了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及采用

电子送达的方式接收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。

2025年11月5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（盈市监罚告〔2025〕62号）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

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并告知有陈述、申辩

及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及听

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倒卖烟草专卖品（烟叶）的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倒

卖烟草专卖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情节轻微，

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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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罚款”的规定。

鉴于案发后，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并主

动提供证据材料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条“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

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

觉守法”、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

意见》第十条“本意见中下列用语的含义如下”第二项“减

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

或处罚幅度。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

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，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，

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”第十四条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”第二项

“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及《云

南省市场监管减轻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四条“适用减轻行

政处罚应当坚持综合裁量原则，以事实为依据，综合考虑违

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

因素，依法作出裁量决定”、第七条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减轻行政处罚”第二项“积极

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的规定，经

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及当

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，当事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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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五

条第一款“倒卖烟草专卖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；情节轻微，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

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罚款”的规定，决定

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对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没收烟草专卖品（烟叶）450公斤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

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11月13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